
附件 3：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说明

一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根据年初预算批复，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整体支出绩效

目标为：花都区教育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实施教育综

合改革，推动教育优先发展。结合党的方针政策、“十四五”

规划及教育局部门工作职能，设置教育局 2024 年总体绩效

目标。目标 1：持续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，学前三年毛入园

率保持 100%以上，巩固学前教育“5085”任务目标；目标 2：

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，扩大优质公

办中小学位供给，改善办学条件；目标 3：通过随迁子女义

务教育保障工程，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确保落实我

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（含政府购买学位）占比 100%，进城务

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（含政府购买民

办学位）比例达到 100%的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自评结论
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

1. 年内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1800 个，学前三年毛入园

率达 101.9%，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 58.4%，普惠性幼

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 85.8%，巩固了学前教育“5085”任务

目标；



2. 中小学三年行动计划 54 个项目全面开工，完工 14

个；实施偏远学校办学条件提升三年行动，44 所偏远学校办

学条件和环境品质明显提升；

3. 通过落实政府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工

作，我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（含政府购买学位）占比 100%，

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（含政府

购买民办学位）比例达到 100%。

综上，完成既定目标。

（三）履职效能分析

2024 年，花都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

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聚焦区委中心工作和“求变、

求快、求高”工作要求，深入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，助力乡

村教育振兴；实施“1+9+N”教育高质量发展计划，持续擦

亮“活力教育”品牌，扎实推进“一盘棋、一辆车、一双脚、

一根绳、一张卡”五大改革；顺利完成区揭榜挂帅项目和高

质量发展任务书目标任务，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态势良好。

1.持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普及，按照小学 1150 元/生/

年，初中 1950 元/生/年安排公用经费，按照小学 200 元/生

/年，初中 450 元/生/年安排课本费，课前到书率达 100%。

将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及课本费纳入保民生项目管理，按

时足额落实到位。全年投入经费约 4.25 亿元。保障了各中



小学校正常运转。

2.加快基础设施建设，中小学三年行动计划 54 个项目

全面开工，完工 14 个；高中学位攻坚 7 个项目全面开工，完

工 1 个。完成花城街罗洞小学等学位扩增项目 6 个，完成新华

街培新学校综合楼等抗震加固微改造项目 8 个。实施偏远学校

办学条件提升三年行动，44所偏远学校办学条件和环境品质明

显提升。

3.通过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保障工程，推动义务教育优质

均衡发展，通过落实政府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工

作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（含

政府购买民办学位）比例达到 100%。

4.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，落实城乡学前教育一体

化管理资源中心项目，助力各成员幼儿园斩获国家级奖项5项，

省市等各级奖项 46 项；引导无证幼儿园办证 25 所，转型托育

机构 4 所，无证幼儿园清理整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，托幼工

作取得积极进展。

5.全面贯彻落实学生资助政策。2024 年，我区资助学前

教育阶段困难儿童 1041 人次，金额 62.27 万元；义务教育

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401 人次，金额 186.58 万元；高中

阶段国家助学金 233 人次，金额 23.30 万元，免学杂费资助

103 人次，金额 13.75 万元；中职国家助学金 334 人次，金

额 33.40 万元；中职免除学费 7443 人次，金额 1435.97 万



元；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58 人，全年累计资助超过 1

万人次，2024 年做到了资助范围全覆盖，让每一个在花都就

读的家庭贫困生安心上学，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好评。

6.根据《2024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表》，2024 年度教育

系统一般公共预算年初预算金额 482273.91 万元，调整后预

算数为 483679.37 万元，2024 年度支出数 482833.29 万元，

支出率为 99.8%，下一步，加强与财政沟通协调，力争以后

年度支出率再创新高。

（四）管理效率分析

预算及绩效方面，花都区教育局预算编制按照财政部门

相关要求开展，按时完成项目入库，按时报送“一上”、“二

上”。预算经人大批复后，按时完成预算公开、绩效公开。

指标下达后，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开展支出，及时完成绩效申

报、绩效监控及绩效自评等工作。

采购管理方面，建立《花都区教育局内部控制规范手册

-采购管理分册》《花都区教育局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手册指

引-采购管理分册》，采购意向按时公开，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合同签订，并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在“广东省

政府采购网”进行备案公开。

资产管理方面，制定《花都区教育局内部控制规范手册

-资产管理分册》《花都区教育局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手册指

引-资产管理分册》，资产配置按照《花都区区属行政单位



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》《广州市普通高中教育装备配置指

南》《广州市初中教育装备配置指南》《广州市小学教育装

备配置指南》配置，资产配置合规。资产收益上缴及时。根

据实际情况开展资产盘点，按时完成资产年报工作。按账面

原值计算，固定资产在用 796588.31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

99.8%。

公用经费控制率为 0%，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数 32.54

万元，小于预算数 54.80 万元。公用经费及“三公”经费均

控制良好，落实了习惯过紧日子要求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置根据局三定方案及年度工

作要点提取，能体现部门职能和中长期规划，但是不易分解

成具体工作任务；区级资金压减数额大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进度未能达 100%。

三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一是强化预算执行控制，定期催促各下属单位、各业务

科室支出，对有重大变化的项目及时作出调剂，建立健全纠

偏机制，保障项目按计划执行；二是在以后年度部门整体绩

效目标设置时结合部门职能和项目实施情况，尽量使绩效目

标设置科学合理全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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